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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

2012年安全稳定工作安排意见
各中小学、泾河离退休人员管理站、机关各部门：

2012年是中心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的第二年，也是中心确定的“课改推进年”，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中心和学校的安全和谐，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中心和学校又好又快发展的保证，各学校领导班子要高度重视，确保中心2012年安全稳定工作目标的全面实现。
根据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安全稳定工作的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对中心2012年安全稳定工作提出以下安排意见，望各学校（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委厅关于中小学安全稳定工作的各项要求，以“落实学校主体责任、推进校园安保工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校园人防、物防、技防设施，完善专项考核等管理制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安全教育和应急预案演练，以扎实有效的工作确保中心和学校的平安稳定。
二、工作目标
（一）切实落实安全工作措施，努力杜绝校内不安全责任事故，不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恶性治安案件，实现校内“零死亡”、“零事故”、“零犯罪”的目标。
（二）继续加强中小学安全教育，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能力，努力杜绝校外非正常伤亡事件发生。

（三）高度重视维稳工作，教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无集体上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等不稳定事件，学生无集体罢餐、罢课及参与上街游行等问题。
（四）进一步完善中小学“三防”设施，显著提升“技防”水平，基本达到省厅有关要求。
（五）继续开展省级“平安校园”、“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创建，争取各有一所学校通过省级验收。

三、重点工作
（一）明确工作责任，加强组织领导。一要强化校长是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把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教育系统的和谐稳定，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作为今年学校首要的政治任务，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确保取得良好成效。二要结合中心安全稳定工作专项考核办法，全面推行“一岗双责”制度，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在岗，谁负责”的要求，层层签订责任书，使全体教职员工都承担起校园安全管理和教育的责任。切实做到一岗双责、任务明确、教育落实、管理到位，责任到人。三是继续严格实施学校大型活动报告审批制度。各学校组织教职员工集体外出学习考察活动和学生的春（秋）游、校外集会、社会实践等活动，要事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预案，报中心主要领导审批、安全稳定办公室备案后方可实施。
（二）落实《纲要》精神，加强宣传教育。
1.进一步推进安全教育进课堂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有关要求，切实做好安全教育进课堂工作。从今年秋季起，要做到教学计划、课时、教材、教学人员、教案、考核“六落实”，保证每两周有1课时的安全教育时间，保证在校学生受教育率达100%。中心将把此项工作纳入年底专项考核内容之中予以考核。

 2.不断创新载体、丰富安全教育内容。要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开展知识竞赛、组织观看录像、发放安全手册、制作宣传板等形式，充分利用课堂教学、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集体活动等时机，重点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防溺水、食品饮用水卫生、疾病防疫、心理健康、火灾防范、意外伤害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能力，使学生可以从容应对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
3.组织好各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根据委厅要求，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即为安全教育周，各学校要认真组织，抓好落实；此外，今年3月26日是第17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5月12日是我国第四个“防灾减灾日”，6月份是安全生产月，11月9日是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日，各学校要根据中心统一安排，结合学校实际，确定主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和演练活动，切实做到不走过场，务求实效。
4.扎实开展应急预案演练。继续完善学校各类安全应急预案，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安全演练，提高师生应急救援水平，增强师生逃生自救的本领。
（三）落实防范措施，切实抓好日常工作。
1.加强消防工作。建立和完善消防责任人和管理人的职责，认真落实消防安全制度和责任制。加强师生防火用电教育，加强消防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加强对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日常维护，并保证其能够有效使用；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畅通，建立健全消防档案。
2.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加强交通安全教育，重点要教育学生遵守交通法规，自觉避让机动车辆，拒乘非法营运车辆、超载车辆。凡是有车辆接送学生上下学的学校，要及时对车辆的运营管理人员及驾驶人员进行提醒、警示，督促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积极协助校车管理部门、车辆所有单位做好乘车学生的管理，保证学生上下学安全。
3.加强防溺水教育。摸清学生上学路途情况，与家长密切联系，做到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教育防范；加强节假日、暑假等重点时段的防溺水教育与管理，努力弥补安全管理中的漏洞。
4.进一步完善技防设施。今年中心将在上半年集中对各学校技防设施，主要是校园视频监控系统和红外报警系统进行完善和建设。各学校要积极配合，争取保质保量的完成建设任务，同时要加强监控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监控设施全天候24小时正常运转，录像保存时间在30天以上。
5.高度重视卫生和疾控工作。有食堂的学校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严格执行食品来源、储存、加工、去向的跟踪、登记等方面的管理制度，确保校园食品安全。重视甲型流感和其他季节性传染病的防控，做好晨检、因病缺课追查工作，严格落实隔离、随访制度，做好消毒通风等工作，加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确保不发生传染性疾病流行情况。
6.落实校园值班及信息报送制度。各学校（单位）要继续落实每日校级人员值班和带班制度，进一步明确值班人员的职责与要求。值班人员要切实负起责任，严禁脱岗漏岗。值班人员值班期间，要保持通讯联络畅通。进一步加强信息报送制度，对上级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要做到有计划，有落实，有总结，尤其是本单位的突发不安全事故和可能引发不稳定的事件，要及时上报，对重大信息隐瞒或不及时报送的单位和责任人，将严格追究责任。
四、考核办法

（一）检查考核

1.实行季度检查通报制度。中心安全稳定办公室每季度末对各校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一次专项检查（第四季度检查结合年底综合考核一起进行），将检查结果向中心行政例会汇报，并进行公开通报。
2.年底实行综合考评。以工作实效为考评重点，结合季度检查情况，主要对学校落实中心安排的重点工作情况进行逐项检查，并予以量化打分。
（二）否决项目

学校（单位）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实行“一票否决”：

1.校园内发生师生员工集体中毒、校舍倒塌、重大火灾、拥挤踩踏等严重不安全责任事故的；

2.校内发生杀人、抢劫、强奸、纵火、爆炸等重、特大刑事案件和系列入室盗窃、流氓滋扰等恶性治安案件的；

3.由于学校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学生在学习时间外出，或者住校生在住校期间外出，发生溺水、人身伤害等不安全事故，造成伤亡或严重伤害的；

4.学校在各类活动中，由于组织不严密、措施不落实、应急处置不当等原因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5.发生师生员工集体罢课、罢教、罢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组党”结社，发生群体性越级上访以及个人恶意上访对中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6.教师侮辱、体罚学生致伤、致残、致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严重后果的；

7.发生“法轮功”等邪教人员非法聚集和进京滋事事件的；
8.学校公务车辆违犯交通法规或未按照中心规定和有关要求管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三）考核否决

年度安全稳定工作被“一票否决”后,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1.扣除学校（单位）安全稳定工作基础奖全部奖金；

2.学校（单位）当年不得评为年度综合考核优秀等级，不得参加各类先进集体称号评选；

3.党政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及相关责任人当年不得评优和晋职晋级；

4.待事故原因调查清楚后，根据事故及责任大小，对有关人员依法、依纪实行责任追究。

（四）结果运用
中心将安全稳定工作量化考核得分计入学校年度工作目标综合考核总分，同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学校（单位）以及干部年度工作整体评价的参考依据之一,综合运用。
五、奖励办法
2012年中心继续实行安全稳定工作专项考核奖励制度，设立基础奖和稳定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奖。

1.基础奖。凡是未出现否决项、年终综合考评取得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学校（单位）即取得基础奖评奖资格，由中心在年底考核结束后以学校秋季实际在岗人数为准（包括聘用人员），人均按照500元下拨学校（单位），由学校考核发放。

2.先进单位奖。根据中心对安全稳定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学校实际（考虑办学规模、食堂、学生公寓、锅炉房等因素），对在加强安全稳定工作、做好师生安全管理、维护中心和学校稳定、争创“平安校园”等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或突出成绩的学校（单位），中心授予“安全稳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并给予一次性奖励（奖金为2万元）。
六、工作要求
（一）要把确保学生生命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近几年来，虽然中心所属学校没有发生校内严重伤害、伤亡事件，但仍然有师生在校外受到伤害导致非正常死亡。因此，我们要吸取教训，加强安全知识的教育，加强学生防范意识的培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的辅导，让每一个如花的生命在我们的帮助和呵护中成长和开放。凡是发生师生在校外意外伤亡情况的，取消中心“安全稳定工作先进单位”评选资格。

（二）要切实重视安全稳定资料建设工作。一是要保存好学校所有安全稳定工作检查及活动的原始记录，通过资料要能反映出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轨迹。二是要按时向中心报送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计划、总结等资料；6月25日前上报上半年安全稳定工作总结， 12月15日前上报学校年度安全稳定工作总结;节假日前按时报送学校节日（假期）值班表，其它需要报送的有关资料按通知时间及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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